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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2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24-060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新增担保额度概述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上峰萌生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萌生环保”）因生产经营发展需要，拟与相关融资

租赁机构签订协议，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含 3,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并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上峰杰夏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萌生环保少数股东宁夏萌生实业有限公司分别提供 100%连

带责任保证，具体以担保协议约定为准。 

一、新增担保额度概述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

度占上

市公司

最近一

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浙江上峰杰

夏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宁夏上峰萌

生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65.00% 72.6% 6,853.9 3,000 0.34% 否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上述融资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公

司 202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二、被担保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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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夏上峰萌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11 月 12 日  

企业住所：盐池县惠安堡镇萌城村 

法定代表人：张秉权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渔业加工废弃物综合利

用；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环境保护监测；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农林废物资源化无

害化利用技术研发；固体废物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农业面源和重金

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浙江上峰杰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5% 

宁夏萌生实业有限公司 35% 

合计 100.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38,705.9 36,581.13 

总负债： 26,976.18 26,556.76 

银行贷款 7,730.00 6,850.00 

流动负债 13,458.99 13,002.23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0 0 

净资产 11,729.72 10,0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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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1,485.38 2,448.12 

利润总额 1,098.21 -1,782.65 

净利润 1,036.04 -1,782.65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审计。 

3、经查询，宁夏上峰萌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子公司与被担保对象

及相关机构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新增对外担保是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融资资金为公司正常经营与发展所需资金，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在合理的范围内，具备一定的债务偿还能力。 

3、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合理公允的合同条款下为其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提

供担保，同意控股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具体签署本次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新增对外担保额度合计为 3,000 万元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

保额度总金额为 638,853.25 万元；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

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564,200.00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63.8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74,653.25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45%。 

公司实际累计发生对外担保额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范围内，不存在逾期

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8 月 28 日 


